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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游县法院志

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

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编

一九八九年六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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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jk-=年+二月本院恢复时原院址

新建法院大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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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判庭门面

审判庭



一九八四年本院全体干警合影

本院审判委员会听取案件汇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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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镇人民法庭

虎头山人民法庭



横山人民法庭

塔石人民法庭



一九八九年九月五日本院召开修志座谈会

曼p景-瞥-i：．--1；1F擘

参加本院修志的新老院长、老同志、公检司、

县志办．各庭室负责人在办公大楼门前合影留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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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世修志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是历史赋予的重任。今天，

修社会主义新志，是事业的需要，是时代的新篇，是法制建设的成果。

对于总结和记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，指导工作，启迪后人，

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经过拨乱反正，精神和物质面貌发生

了根本变化，国家昌盛，百事待举，党和国家加强了司法机关和法制

建设，社会主义法制富有生机和活力。在这大好形势下，修志事业自

当循次而兴。本院根据县志编篡委员会规划的任务和要求，确定编篡

《龙游县法院志》后，深感是一项既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。编写司法

审判事业的专志，前无占人。无资借鉴，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战争和动

乱，加之建国后于--JL五九年十-A因地域变动，龙游法院建制撤销，

期问中断二十四年，其司法史料缺乏，我们只能本着贯串古今，详今

略古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，以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态

度，对征集的有关历史司法史料，进行客观的、全面的考证，采取匮

者补之，误者正之，无者立之的编篡，对其建国后的司法史料，以中共

中央《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绳，充分体现和反映

司法审判职能的作用和全体于警的智慧力量，达到资料翔实，体例得



当，值至写出本院的历史真面貌，裨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院志。

至此，我们编篡领导小组在县志编篡委员会指导下，克服缺乏知

识和经验的种种困难，大胆探索，不断实践，反复修订，将司法审判

史实跃然书中。成稿后经县志编篡办公室审定，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

席郭仲选为本书题签志名，现付印内部发行，疏漏或错误之处在所难

负．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方荣根

一九八九年六月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编年断限，上起民国元年(公元一九一二年)

元一九八八年。个别在断限内未完成事件，作适当延伸。

二，本志纪年，民国时期采用旧纪年，加注公元纪年，

以公元纪年。

，下迄公

建国以后

三，本志全书四章二十二节，正文以前是概述，大事记。正文分

民国时期，一章六节；建国以后，三章十六节。

四、本志采用记、述、图、表、录等综合体裁为主体。

五，本志断限上所记载的司法审判之发端，民国时期司法因资料

匮乏，以概述补接；建国后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三年十二月

并入衢县时期，凡属龙游范围内(包括新事、大事、要事)的记述，

纵不断线。

六、本志正文为体现不同社会司法，审判的政治性和阶级性，在志

体上，对新旧的历史记实，采取分篇列编，不顺延伸的编写方法。

七、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，但在记事中不受此限。

八、为精练内容。简明层次，章节之下不设目。



《龙游县法院志》编审人员名录

编纂领导小组组长：

副 组 长：

组员兼主编：

责 任 编 辑：

审 稿：

摄 影：

方巷根

张 润

郑建飞

吴宝生

本院新老正副院长和本院

现任各庭室负责人

王 文 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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